回歸的喜樂（路十五11~24）
我們管這個故事叫作“浪子的比喻”(prodigal這個詞意思是“揮霍浪費的”)，但這個故事也可被稱為“慈父的比喻”，因為比起兒子的罪，它更強調父親的恩慈。
　　與前面比喻裡的牧羊人和婦人不同，這位父親沒有外出尋找兒子，但正是對父親良善的回憶使得小兒子悔改並得到饒恕（見羅二4）。請注意故事中小兒子的三段經歷。
(1)悖逆一他去往遠方【路十五11~16)
根據猶太律法，長子得到的家產是其他兒子的兩倍（申二十一17），父親若願意，可以在生前將他的財產進行分配。小兒子要求他的那一份家產完全合法，甚至把它賣掉也不違法，但在他這一方面實在不能算是孝順。這就好像是對父親說，“我巴不得你死】·赫胥黎(Thomas Huxley)說，“一個人最糟糕的景況，始於他有能力為所欲為時。”多麼真實聞！
[bookmark: _Hlk137918759]一旦我們將物質看得比人重要，重視娛樂過於職責，或者以為遠景比家中現有的祝福更真實，我們就總會陷入麻煩。耶穌曾警告兩個爭吵的兄弟，“你們要謹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貪心”（路十二15）。為什麼？因為貪心的人永不會滿足，不論他得到多少，不知足的心總會導致他對生活的失望。浪子好不容易才學會這點：你若忽視錢所買不來的東西，就無法享受錢可以買來的東西。
[bookmark: _Hlk137919910]“遠方”不一定是我們長途跋涉才能去到的地方，它首先存在於我們心裡。小兒子僮憬著“享受”遠離家庭、不受父兄約束的自由。尚若羊的丟失是因為愚蠢，錢幣丟失是因為粗心，那麼這個兒子失喪是因為他任意妄為。他想隨己意而行，因此杵逆自己的父親，傷透了父親的心。
然而，遠方的生活根本不是他所期望的那樣。他的資源耗盡，狐朋狗友歡去，又遭遇饑荒，先前他不肯為父親做的事，現在卻被迫為陌生人去被去工作1主在這一幕中強調，罪在棄絕天父言意的人生命中的作為。罪許諾自由，卻只帶來奴役（約八34）；許諾成功，卻帶來失敗；許諾生命，但“罪的工價乃是死”（羅六23)。男孩以為他會“找到自我”，可卻迷失了自我！當神被排除在我們的生活之外時，享樂就變成奴役。
{2）悔改一他醒悟過來【路十五17~19)
“梅改”意味著“改變想法”，那正是男孩喂豬時發生在他身上的。（對猶太男孩來說，這是怎樣的一份工作啊！）他"醒悟過來”，這陪示迄今為止，他還沒有“做回自己”。在罪中有一種“瘋狂”，似乎會麻痹我們裡面神的形象，釋放出人裡面的“獸性”。莎士比亞的研究者喜歡對比他描述人性的兩段話。

人類是一件多麼了不得的傑作！多麼高貴的理性！多麼偉大的力量！多麼優美的儀錶！多麼文雅的舉動！在行為上多麼像一個天使！在智慧上多麼像一個天神！（《哈姆雷特》第二幕，第二場)
當他項好的時候，叫他是個人還有點不夠資格；當他項壞的時候，他簡直比畜生好不了多少。(《威尼斯商人》第一幕，第二場)
這個年經人改變了對自己和他處境的想法，承認自己是個罪人。他坦承父親是個慷概的人，在家中服侍比在“遠方”的自由不知好多少倍。是神的良善，而不是人的敗壞領我們悔改（羅二4）。如果這孩子只想到自己他的饑餓、他的思鄉、他的孤單他早就絕望了。但痛苦的環境説明他以全新的方式看待父親，這給他帶來了希望。尚若父親對雇工都很和善，或許他也願意饒忽兒子。
如果停在這裡，這孩子只會經歷到後悔，而非悔恨（林後七10），但真正的悔政除了涉及心靈和情感，還涉及意志一“我要起來……去……對他說”。我們的決定或許是高尚的，但除非照此行動，否則它本身永遠不會帶來任何永恆的益處。悔改若真是神的工作（徒十一18)，罪人就會順服神，將得救的信心放在耶穌基督身上（徒二十21)。
（3)歡喜他回到父親那裡【路十五20~24）
耶穌在這裡回答了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指控（路十五2），因為父親不僅跑去迎接兒子，而且為了慶賀他回家，還準備了盛大的筵席，邀請村民來參加。父親一點都沒有容小兒子把悔罪告白說完；他打斷他，原諒他，下令開始慶祝！
當然，這位父親向我們展示了天父對悔皮罪人的態度：神有豐富的憐憫和恩典，他向罪人所發的愛極其大（弗二1~10)。所有這一切成為可能，是因著神子在十字架上的犧牲。不管某些傳道人（或歌手）如何宣稱，我們絕不是被神的愛所拯救的；雖然神愛全世界，但全世界並沒有都被拯救。我們乃是被神的恩典所趣救，恩典就是付上代價的愛。
在東方，老年人一般不會跑，但這位父親卻跑著去迎接他的兒子。為什麼？一個明顯的原因是他對兒子的愛，以及他想展示那份愛。還有，這個偏離正路的兒子曾給家庭和村莊帶來恥辱，根據申命記二十一章18至21節，他應當被石頭打死。如幻果鄰居開始用石頭打他，他們可能會傷到正在擁抱他的父親！這是多麼震城的一

我們必須承認，大兒子有一些值得稱讚的美德。他辛勤工作，總是順服父親。他從不給家人或村裡丟臉；很顯然，他朋友眾多，足夠籌畫一場開心的聚會（路
十五29)。他看起來是個良好、可靠的公民，與弟弟相比，差不多是個聖徒。不過，順服和勤奮儘管重要，卻不是對品格唯一的檢驗。耶穌教導說最大的誠命是愛神愛人（路十五25~28），而這兩條誡命大兒子都違反了。他不愛神（在故事中由父親代表)，也不愛他的兄弟。哥哥不願原諒他的弟弟，因為弟弟浪費了家裡的財產，又羞辱了家庭的名譽。他同樣不願原諒父親，因為父親恩慈地饒恕了那傢伙所犯的罪！
當你察看大兒子的罪，你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他代表了文士和法利賽人。首先，他是自義的。他公開宣佈弟弟的罪，卻看不到自己的罪（見路十八9~14)。法利賽人主要是從外在行為，而不是內在態度來定義罪的。他們完全不明白登山寶訓的資訊，及其對內在態度和心靈聖潔的強調（太五~七）。
驕傲是他的另一個弱點。想想看，那麼多年來他一直侍奉父親，從未違背過父親的旨意！這是多麼好的見證！可是他心不在焉，老夢想著舉行宴會，和朋友們享受享受。他只是個苦力。像先知約拿一樣，大兒子遵行神的旨意，卻不是從心底裡願意的（拿四；弗六6）。他是個苦幹的人，也是個忠心的工人一這些都是值得稱讚的品質，但他所做的不是“出於愛的侍奉”，不能討父親歡心。
你會不由得注意到，他對失蹤的弟弟不聞不問。想像一下，他還得問別人才知道弟弟已經回家了！父親日復一日地守候著小兒子，最終遠遠地看到他，但哥哥直到僕人告訴他，才曉得弟弟已經回家了。
即使知道這會讓父親非常開心，哥哥也不想讓弟弟回家。為什麼他要和這個將自己繼承的家產浪費掉的人再分家產呢？為什麼他要和給家庭和村子都丟臉的人共用父親的愛昵？浪子的放蕩生活只會讓大兒子顯得更好，這也許會讓父親更愛順服的他吧。毫無疑問，小兒子回來對大兒子是個威脅。
也許大兒子最令人不安的，是他盒烈的怒氣。他對父親和弟弟都很生氣，不願意進家來共同慶祝。
憤怒是正常的情緒，不一定是有罪的。“生氣卻不要犯罪”（弗四26，引用詩四4)。摩西、大衛、眾先知以及我們的主耶穌表現出了對罪的義怒，我們今天也當如此。請教徒牧師湯瑪斯·富勒(Thomas Ful川er)說憤怒是“靈魂的肌肉”之一。亞里斯多德給的建議很好，他寫道，“任何人都會生氣，這很容易。但是，

幅圖畫，它表明了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所做的！
小兒子希望在遠方找到的一切，他回到家後都找到了：衣服、珠寶、朋友、歡樂的慶祝、愛，以及對未來的確信。是什麼造成了這麼大的區別？小兒子沒有說，“父親，給我！”他說，“父親，把我當作……”他願意做個雇工！當然，父親沒有要求他“賺取”饒恕，因為無論多少善行，都不能效我們脫離自己的罪（弗二8~10;多三3~7)。在遠方，浪子學到了苦難的意義，而回到家中，他發現了憐憫的真義。
戒指是兒子身份的一個標誌，而“最好的袍子”（無疑是父親的）是他重新被接納進入家庭的證據（見創四十一42；賽六十一10；林後五21）。雇工不會戴戒指，也不會穿鞋子或貴重的衣物。筵席是父親表達他的喜樂並與他人分享喜樂的方式。如果按律法來對待小兒子，那將會有場葬禮，而不是歡宴。這是對詩篇一○三篇10至14節多好的說明啊！
細想一下父親對兒子的描述很有意思：他是死而復活、失而又得的（他曾經死去，現在活著；曾經失喪，現在尋著)。這是每個失喪的罪人借著相信耶穌基督來到父面前的屬靈經歷（約五24；弗二1~10）。請注意浪子回到父親那裡和我們借著基督來到父面前（約十四6）的相似之處：
浪子耶年基督
他曾失喪（24節)
“我是道路”
他曾無知（17節)
“我是真理”
他曾死去（24節)
“我是生命”
來到父面前只有一條路，就是借著在耶穌基督裡的信心。你回家了嗎？
3.饒恕的喜樂（路十五2532)
比喻講到這裡，文士和法利賽人自覺有信心可以逃脫主的審判，因為主集中在講稅吏和罪人，他們就像故事中的浪子。但耶穌繼續講下去，介紹了大兒子，這個形象清楚地描繪了文士和法利賽人。稅吏和罪人犯的是肉體上的明顯之罪，但法利賽人和文士所犯的卻是靈裡的罪（林後七1）。他們的外在行為或許無懈可擊，但他們的內在態度卻是可惡可憎（見太二十三25~28）。

找對人發火、發得恰到好處、在正確的時間、為了正確的目的、以正確的方式發火一並非人人都能做到，也絕非易事。”
哥哥對父親生氣，因為父親給小兒子擺設筵席，而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。“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”，他對父親說，“倒為他宰了肥牛犢！”因為父親饒恕了浪子，哥哥的夢想完全破滅了。
哥哥當然生弟弟的氣，因為弟弟得到了全部關注，還得到了父親特別的禮物。在哥哥看來，弟弟一點都不配這一切。他忠誠嗎？不！他順服父親嗎？不！那為什麼他會得到劉此慈愛的對待呢？
法利賽人信奉的是善行的宗教。通過禁食、研經、禱告、奉獻，他們希望賺得神的祝福，配得永生。他們對神的恩典知之甚少，或者說一竅不通。不過，不是因為他們所做的，而是因為他們沒有被的，使得他們與神疏遠（見太二十三23~24)。當他們看見耶穌接待並饒忽不敬虔的人，他們就敵對，卻看不到自己也需要救主。
跑去迎接浪子的同一位父親，從家中出來勸大兒子。我們的天父是多麼恩慈、多麼屈尊俯就，他對我們的軟弱又是多麼桓久忍耐！父親解釋說，他若知道大兒子的想法，早就會為大兒子和他的朋友舉辦宴會，但這孩子從沒有告訴過他。還有，自從分過家以後，大兒子就擁有了全部家產，他可以隨意使用。
哥哥拒絕進家；他留在外面，獗著嘴生氣。他錯失了饒忍弟弟的喜樂、修復破裂關係的喜樂，以及取悅父親和與家人重的于好的喜樂。哥哥可以對一個僕人心平氣和地說話，卻不能對弟弟和父親和顏悅色！
如果我們失去了與神的相交，就不能與弟兄姐妹相交；反過來，如果我們不饒忽別人，就不能與神相交（見太五21~26；約壹四18~21）。當犯罪的人表現出真正的悔改，我們就要饒恕他們，竭力以恩典和謙卑挽回他們（太十八15~35；加六1~5；弗四32)。
最後一句話是父親說的，所以我們不知道故事的結局是怎樣。（類似的情況見約拿書四章。)但我們確實知道，文士和法利賽入繼續敵對耶穌，與耶穌的跟隨者劃清界限，並且他們的領袖最終導致了主的被捕和遇害。儘管父親苦苦哀求，他們還是不願進來。
在這一章裡，除了大兒子，每個人都經歷到了喜樂。牧羊人、婦人和他們的朋友都經歷到了尋回東西的喜樂。小兒子經歷到回歸和被慈愛、滿有恩慈的父親接納

的喜樂。父親經歷到兒子無災無病地回來的喜樂。然而，哥哥不肯饒恕弟弟，所以他沒有喜樂。他本可以悔改並參加歡宴，可是他拒絕了，因此他呆在門外，內心倍受煎熬。
在多年的傳道和服侍生涯中，我遇見過一些類似的大兒子（或大女兒），他們寧可心懷怨根，也不願享受與神和神子民的相交。因為不願饒恕，他們與教會甚至家人疏遠；他們非常肯定別人都錯了，只有自己是對的。他們可以大談特談別人的罪，卻對自己的罪視若無睹。
“我絕不饒恕！”奧格爾索普將軍(Genera!0 glethorpe)對約翰·衛斯理說。衛斯理回答道，“那麼，閣下，我希望您從未犯過罪。”不要站在外面！進來一同享受盛宴吧！
研習題
1.是什麼促使耶穌講了迷失的羊、丟失的錢幣和浪子的比喻？
2.這三個比喻中，你能找到什麼共同的資訊？
3.浪子這一方的哪些態度和行動，使他經歷到路加福音十五章22至24節中的好處？
4.在浪子回歸父親和我們借著基督回歸天父之間，你可以發現哪些相似之處？
5.羅馬書二章4節和耶穌在此喻中描繪的神的形象有何關聯？
6.浪子的故事裡哪一方面與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態度（路十五1~2)直接相關？
7.你如何描述大兒子對父親和弟弟的態度？哥哥怎樣被自己的態度所影響？
8.神家中成員的喜樂有哪些來源？什麼情景和經歷會給父神帶來深深的喜樂？
9.路加福音十五章描繪了哪九種不同的喜樂？
10.在浪子的比喻中，你和哪個人物最相似？為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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